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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夏某在某网上商城购买了一部手提

电脑，商家承诺提供包邮服务并 3 日内送
达。然而，运输该电脑的快递车辆在高速
上发生事故，导致整车货物全部损毁。夏
某找商家讨说法，但商家回复称应向物流
公司索赔。那么，夏某究竟该找谁赔偿呢？

说法
《民 法 典》就 网 购 商 品 交 付 时 间 的

确定作出了特殊规定。《民法典》第 512
条 第 1 款 规 定 ：“ 通 过 互 联 网 等 信 息 网
络 订 立 的 电 子 合 同 的 标 的 为 交 付 商
品 并 采 用 快 递 物 流 方 式 交 付 的 ，收 货
人 的 签 收 时 间 为 交 付 时 间 …… ”第 3
款 规 定 ：“ 电 子 合 同 当 事 人 对 交 付 商
品 或 者 提 供 服 务 的 方 式 、时 间 另 有 约
定 的 ，按 照 其 约 定 。”规 定 交 付 时 间 的
意 义 ，在 于 解 决 货 物 的 毁 损 或 者 丢 失
的 风 险 由 谁 来 承 担 的 问 题 。除 当 事 人

另 有 约 定 外 ，商 品 毁 损 灭 失 的 风 险 在
买 家 签 收 前 由 商 家 承 担 ，签 收 后 由 买
家 承 担 。

因 此 在 签 收 快 递 时 一 定 要 当 场 验
货 ，看 看 货 物 质 量 怎 么 样 ，数 量 够 不
够。本案中，商家交付的电脑在夏某签
收 前 被 毁 损 ，尽 管 这 是 由 于 物 流 公 司
的 原 因 造 成 的 ，但 商 家 也 不 能 以 此 推
卸 责 任 ，夏 某 完 全 可 以 要 求 商 家 重 新
发货或全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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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忽悠式“砍单”，只要发布就生效111
案例
晓 慧 在 网 购 平 台 上 发 现 一 款 运 动

服 在 搞 限 时 促 销 活 动 ，活 动 规 则 写 的
是××日凌晨 0 时开始促销，只要在开
始 半 个 小 时 内 下 单 ，即 可 享 受 半 价 优
惠。于是晓慧一直熬夜等待，在该日凌
晨 0 时 15 分 下 单 和 付 款 成 功 。 谁 知 过
了两天，商家通知说，当时活动过于火
爆，货物已经售空，商家只得取消订单，
并将货款全额退还。知道这样的结果
后，晓慧非常失望。那么，商家全额退
款就能了事吗？

说法
一些商家为了获取利益，常以低价、促

销价引诱买家下单，造成销售火爆的假象。
但买家真的下单成功付款后，商家会以商
品缺货等各种借口取消订单，或者拖延不
发货，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
此，《民法典》明确了网购合同成立时间。

《民法典》第 49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通过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
息符合要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
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但是当
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就是说，在双方没

有另行约定的情况下，提交订单成功的时
间就是网上购物合同成立的时间。

本案中，晓慧在网站上选择商家促销的
运动服并成功提交订单、完成付款，应当视为
进行了承诺，双方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商家
以货物已经售空为由取消订单、拒不发货，虽
然予以全额退款，其行为也构成违约。因此，
晓慧有权根据《民法典》第577条“当事人一
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
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要求商家
承担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等责任。

货物在快递过程中损坏，商家应当担责222

标错价格取消订单，商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333
案例
王女士经常在网店买买买。一天，

王女士在某网店看到一款扫地机器人标
价仅 260 元，随即下单付款。不料，次日
客服来电称，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将
货 品 价 格 少 标 了 一 个“0”，货 品 原 价 为
2600 元，目前无法发货，希望王女士理解
并取消订单。那么，王女士是否可以要
求该网店继续履行交货义务呢？

说法
《民法典》第 147 条规定：“基于重大

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

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 152 条规定，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90 日内没
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本案中，王
女士下单成功后，与网店依法订立了买
卖合同。但是，网店标错价格，而且标价
与货品原价相差悬殊，这属于重大误解，
故可以在法定的 90 日期间内请求法院判
决撤销该合同。合同被撤销后，对于已经
履行的要相互返还，没有履行的也不用
再继续履行。如果网店在规定期间内未
诉请撤销合同，则应依约向王女士交付
货品。

在卖家行使撤销权时，买家可以要
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民法典》第 500
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
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
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
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
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本案中，网店
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违反了合同义务
中的诚信缔约义务，损害了王女士的信
赖利益,王女士有权要求网店承担缔约过
失责任，赔偿其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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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编辑同志：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期间，先后 3 次

遭遇工伤，第 1 次、第 2 次被鉴定为十级
伤残，第 3 次则为八级伤残。鉴于公司
一直没有为我办理工伤保险，我曾先后
要求公司给予工伤保险待遇。但公司
就我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以我属于工伤复
发、而其以前已经给付过为由，拒绝再
次支付。请问：公司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曾晓晓

曾晓晓读者：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工伤再次或多次发生与工伤复发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工伤复发是工伤职
工原来的伤情再次产生，而工伤多次发
生是员工又发生了新的伤情。也正因为
如此，在给予待遇时不能混淆。《工伤保
险条例》第 45 条规定：“职工再次发生
工伤，根据规定应当享受伤残津贴的，
按照新认定的伤残等级享受伤残津贴
待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0 条也指出：“职工在同一用人单位连
续工作期间多次发生工伤的，符合《条
例》第 36、第 37 条规定领取相关待遇
时，按照其在同一用人单位发生工伤的
最高伤残级别，计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也就
是说，如果出现多次工伤，若以后的伤
残等级小于或等于第一次的伤残等级，
则可以在每次工伤鉴定后享受对应的
工伤待遇，但是在计发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时，只
能按第一次伤残等级的对应标准享受
待遇，并不能重复享受；若以后的伤残
等级大于第一次的伤残等级，则可以在
每次工伤鉴定后享受对应的工伤待遇
同时，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应当按最高伤残级别
计算，即可以升级待遇，但原来已经享
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应当抵扣。

与之对应，公司在你遭遇第 3 次工
伤后，基于没有为你办理工伤保险，既
应当对你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
的项目和标准给予工伤待遇，也应当按
照八级伤残标准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其中
八级伤残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 11 个
月的本人工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的具体标准则应当按你所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公司
已按十级伤残支付部分可从中扣除。

律师 颜梅生


